
开办资金确认证明
（适用于无资产单位）

[bookmark: _GoBack]呼和浩特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：
经审核确认       (事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)开办资金为人民币   万元，该开办资金属于举办单位依法授予   自主支配，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净资产，不属于办公经费、财政预拨经费、借款、应付款、专用基金等非净资产资金，资金真实合法有效。



单位(举办单位公章) 
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年×月×日

